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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5月26日

（2023）浙0282民初1776号
张义群：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天翔诉被告张义群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177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赵天翔撤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
25元，由原告赵天翔负担，交纳本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711号
冯久顶（公民身份号码3208291975****0817）：本

院受理宁波甬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冯久顶、扬州嘉
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2661号
李立艳：本院受理原告刘帅飞诉李立艳合同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302民初2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技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5742号
和田县融和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市鹿城区丰门陈庆克鞋料店与被告和田县融和鞋业
有限公司、蔡文娟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
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7月14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1042号
和田县融和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鹿城区丰门王小英鞋材店诉和田县融和鞋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302民初1104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
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504号
温州市林海景观艺术中心（普通合伙）、黄福龙：本院

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丽岙壹景农家乐休闲园、潘晓军与

被告温州市林海景观艺术中心（普通合伙）、黄福龙所有
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印件、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请求：确认原告于2017年6月7日
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丽岙街道办事处签订的工程
花木迁移补偿协议权益归原告潘晓军所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
7月19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仙岩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应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1775号

朱鸿达：本院受理原告王琦与被告朱鸿达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402民初1775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民初1902号
郁兴珍: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许村镇金向阳纺织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481民初1902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如下：被告郁兴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海宁市许村镇金向阳纺织厂货款38916元，
并赔偿以38916元为基数，自2023年3月3日起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案
件受理费773元，诉前保全费478元，合计1251元，由
被告郁兴珍负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郁兴珍负担

（给付方式：由被告郁兴珍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682号
施安康：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凤美与被告施安康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借款
561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56100元为基数，自本案
立案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业拆借利率计
算至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8月1日10时00分
在练市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4237号
张国华：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树梅与被告张国华的

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等。判决如下：准予原告
陈树梅与被告张国华离婚。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诉讼费860元，由被告张国华负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1439号
娄国英：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小英与被告娄国英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归还原告所借款贰万
伍仟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
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8月1日9时00分在本院菱
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131号
安吉梅溪红歌歌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诉被告安吉梅溪红歌歌厅侵害作品放映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
定、诚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
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
7月13日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200号
沈兰兰：本院受理原告章丰萍诉被告沈兰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上网规
定、诚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

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
7月12日14时30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八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91破6号之一
2022年7月20日，本院根据债务人湖州长杭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现本院查明：截至2023年4月30日，本
案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人民币35，419.00元，尚未支
付，另预期发生破产费用主要为档案费和公告费合计人
民币10，950.00元，合计约人民币46，369.00元。除了遗
留诉讼之外，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为36，977.51元，债
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湖州长杭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
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5月23日裁定宣告湖州长
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湖州长杭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13号
本院在（2022）浙0702执3508号执行案中，发现金

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3年5月15日裁定受理金华
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3年
5月24日指定浙江金奥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
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168号创
新国际大厦 6 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735672342。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
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
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
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6月30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
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银尔日用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7月4日上午9时
40分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
法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82破18号之一
本院根据义乌市和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孙小飞的申请，于2023年5月4日裁定受理浙江百
隆针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
所、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为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

的联合管理人。本院于2023年5月8日在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于5月9日在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
院微信公众号上刊登公告，通知浙江百隆针织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1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并定于2023年6月21日在互联网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现管理人向本院提交书面报告，申请延长债权申
报期并延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为了充分保障债
权人权利，现将债权申报期延长至2023年6月30日，未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应在上述申报期内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债权申报地点及电话：浙江省义乌市万达SOHO.B
座32层浙江商城天马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余进，
18457976999。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
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7月7日上午9
时30分通过互联网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1519号
张燕勇:本院受理原告王小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王小芳起诉要求你支付欠款
60000元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依法缺席
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650号
徐平:本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嘉泰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徐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依法
判决：一、由被告徐平归还原告衢州嘉泰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借款本金98460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22年7月
28日起至付清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LPR四倍计算。二、由被告徐平赔偿原告衢州嘉
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损失6000
元。上述一、二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
三、如被告未按上述一、二项履行还款义务，原告在债
权范围内对被告徐平用于抵押的衢州市柯城区荷花东
区22幢3单元202室房屋拍卖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
受理费2564元，由被告徐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交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803民初6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壮观！近亿只蝴蝶大爆发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5 月下旬，云南红河

州金平县马鞍底乡中国·
红河蝴蝶谷正式迎来大

规模蝴蝶爆发。约 8000

万至 1 亿只破茧而出的蝴

蝶在山间穿梭，场面十分

壮观。据推测，今年蝴蝶羽化数量最高峰在 5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最佳观赏

时间将持续至6月25日前后。

微世相微通报

武汉汉阳教育局通报小学生校内被撞身亡：
涉事教师刑拘，校长免职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

5 月 25 日，湖北武汉汉阳区教育局发布通报：5 月 23 日 13 时 50 分，汉阳

区弘桥小学月湖校区教师刘某在校内驾车将该校一年级学生谭某撞伤，后谭

某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目前，涉事教师刘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将

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追究责任。对涉事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予以免职，纪检

监察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将依纪依规作出严肃处理。

去草原玩，救了一匹怀孕母马
后续很暖

@中国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播新闻综合频率）

近日，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自驾游

领队詹超带队游玩时，发现一匹怀孕母马

被铁丝网死死缠住。大家立马找工具剪

断铁丝，喂马喝水，帮它重新站立。马主

人事后坚持把小马驹送给詹超。詹超也

被当地授予“金牌领队”，他的车队今后可免费去克什克腾旗所有景区。

微视野 微警情

命案嫌犯男扮女装潜逃11年后落网

@中国警方在线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

日前，广东茂名高州警方成功抓获一名潜

逃 11 年的命案逃犯，该逃犯陈某长期男扮女

装，蓄长发、纹眉毛、喷香水，谎称自己是越南

人。陈某交代，其于 2012 年在广西玉林玉州

区某镇持刀杀人后潜逃。目前，陈某已被移交

玉州区警方处理。


